
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 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: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248 號 10 樓之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汪宥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06-2934598  傳真:06-293240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:tainan.treaa@msa.hinet.net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www.台南市不動產公會聯賣網.tw 

受文者: 全體會員 

發文日期:107年 01月 10 日 

文字號:(107)房市房仲東字第 002號 

附件:會議紀錄 

 

 

主旨:檢送本會第一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(如附件) 

，請 核備。 

 

說明:(一)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

 

 

正本: 本會全體會員 

副本:臺南市政府(社會局) 、臺南市政府(地政局) 

 

 

 

理事長      歐明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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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南 市 不 動 產 仲 介 經 紀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

第一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
 

時    間：107年 01月 04日(星期四) 下午 4點 30分 

地    點：雅悅會館-威尼斯廳 

出席人員：理事：歐明東、黃明成、王吉松、邱木清、林忠信、鄧博德、楊松芳、韓

學斌、王秋雄、金基石、曾清俊、林建成、林泓佑、郭峰誠、楊明

宗、翁儷文、侯偉博、吳國禎、黃大寶、廖彩娟、衣思璋、王文義、

嚴志明、王玉娟、丁柏誠。 

監事：謝宗諺、王淑援、鄭淵臨、江冠輝、曾瑞林、林雅琪、 

陳水木、劉俊吉。 

列席人員：理事:蔡月理、丁首喬。 

          監事:邱俊玄。 

          貴賓:吳明翰。 

請假人員：陳忠信、賀振興、蔡佐鴻、黃興國、陳建民、吳宗藩、黃昭仁、邱紹謙。 

 

 

主持人：理事長   歐明東 

記  錄：總幹事   汪宥霈 

 

一. 報告出席人數： 

應到理事 27人、監事 9人，實到理事 25人、監事 8人，合乎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

佈開會。 

二. 主席宣布開會：會議正式開始。 

三. 審查本次會議議程：照案通過。 

四. 主席致詞：略 

五. 來賓致詞：略 

六.提案討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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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案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會籍紀律委員會 

案由：審議窩居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等 8家業者入會案。 

說明：(一)新進待審議之會員公司共 8家，如下： 

1. 窩居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，負責人：王銘鴻。 

2. 太原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，負責人：林郁欽。 

          3. 大鳴廣告有限公司東寧分公司(永慶不動產台南東寧南紡

店)，負責人：孫玉娟。 

           4. 鼎駿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(東森房屋永康中山加盟店)負責

人：林葳鈞。 

           5. 盈運企業社，負責人：江弘文。 

           6. 淨舜地產有限公司，負責人：王進典。 

7. 大億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(南北房屋玉辰加盟二店) 

負責人：趙偉傑  

           8. 大欣不動產有限公司(住商不動產善化南科加盟店)， 

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楊欣崇 

        (二)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，提請理事會審議後報請臺

南市政府備查。 

辦法：請研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提案人：會籍紀律委員會 

案由：審議 1家會員註銷會籍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待註銷審議之會員公司共 1家，如下： 

1. 宜佳開發有限公司(永春不動產台南安南加盟店)， 

負責人: 謝丁強已於 106.11.23 收到地政局公文申請停

業，依規定應予以註銷會籍。 

(一) 依商業團體法第 65 條規定，提請理事會審議後報請臺

南市政府備查。 

辦法：請研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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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         提案人: 財務管理委員會 

   案由：審議本會 106年度 1-12月收支經費結算表案。  

說明：(一)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10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(二)本會 106 年度 1 月至 12 月收支經費結算表如 P8 

辦法：請研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提案人: 財務管理委員會 

案由：審議本會 106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乙案。   

說明：(一) 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條規定辦理。 

(二) 本會 106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如 P9。 

 

辦法：請研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第五案        提案人：黃明成副理事長    連署人:林泓佑理事 

     案由:本會業已於 105-12-20 合併升格為六都大格局，故提案針對派任

全聯會之會員代表，本屆理監事有責速建立可長治久安之合

宜制度，以利本產業和諧團結發展。 

     說明：(一)本會合併後全聯會代表從 7席暴增至 21席，屬全體理監事

與會員的功勞，然其選派作業不易，祇要愈接近全聯會選

舉愈會引起有心人士介入，造成猜忌分裂而破壞團結，內

傷甚鉅。 

(二)六都公會有鑑於慘痛經驗，故派任全聯會代表大多數已制

度化，本會既已升格六都更應早日建立之。 

(三)全聯會為本業最高殿堂，關係政策甚大，派任之人選應有

高度且具代表性，俾能為本會爭取更大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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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：建議分為三個優先層次選派如下，並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

始派任。 

第一優先：現任理事長及常務理監事。 

第二優先：卸任理事長。 

第三優先:由理事長推舉本會德高望重或對本會有貢獻，資

深有經驗者。 

決議:依公會章程辦理。 

 

 
 

第六案    提案人:林泓佑理事   連署人:邱木清副理事長、吳國禎理事 

     案由:建請由第二屆起將原理事席次由 27席縮減為 21席， 

監事由 9 席縮為 7 席。 

說明:臺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會員家數為 300 多家而已，理監事人數

含候補將近 50席，為符合比例原則，特提此案研議。 

     辦法:通過後送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 

     決議:依商業團體法第 20 條規定，商業同業公會之理事、監事，其

名額規定如下： 

第二項規定-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之理事，不得逾三十三人。 

第四項規定-理事名額不得逾全體會員代表人數二分之一。 

第五項規定-監事名額不得逾理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本會目前名額在商業團體法規定名額內,維持原席次辦理。 

 
 

 

第七案       提案人: 鄧博德副理事長    連署人: 翁儷文理事 

案由:審議本會國內外旅遊會員補助乙案。 

說明:關於每年度國內外旅遊，有鑑於多家會員公司因業務繁忙無

法參加，以致於損失權益，故建議國內外旅遊補助款做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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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:建議報名參加人數達到會員家數的 1/3 以上才確定出團，若

達不到預期人數，則將預算補助款平均分攤給各家會員，分

攤方法可用禮券或現金分發給會員。 

決議:會員公司國內、外旅遊當年度補助金額合計最高不得超過 

壹萬元整，不以人數做為出團之限制。  

 

 

 

第八案:         提案人: 會員福利委員會 

案由: 研議本會 107 年度國外旅遊案。 

說明：依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           

辦法：1.補助對象：會員公司（負責人及會員代表擇一補助）。 

              2.討論出發月份。 

              3.請研議國外旅遊補助金額。 

             4.請建議旅遊地點及招標方式。 

     決議:暫訂 107 年 4~6 月份國外旅遊，提撥金額為 30萬元整，旅遊

地點及招標方式由會員福利委員會負責招商議價，結果再另

行通知。 

 

 

 

第九案:         提案人: 理事長交議 

案由:本會常務理事出缺一名，依人民團體選罷辦法第 27 條規定

補選。 

說明:應選出名額為一名，就本會理事中填選一名。 

   辦法:(一)本次選舉方法是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，採用無記名

單記法。 

 (二)推選選務工作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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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監票員:謝宗諺監事會召集人、王淑援常務監事、鄭淵臨常務監事   

發票員:曾瑞林監事、陳水木監事    

唱票員:江冠輝監事、邱俊玄監事  

記票員:林雅琪監事、劉俊吉監事  

       決議:由金基石理事當選常務理事。 

      

 

 

 

七、臨時動議: 

提案人:翁儷文理事    連署人:黃明成副理事長、曾瑞林監事 

案由:本會為迎接 2018狗年旺旺來及體恤會員公司辛苦經營，原贈送

300 元全聯禮券，提高為 1000元全聯禮券。 

決議:於 107 年 1月 31 日(三)前一次繳納常年會費壹萬元整(支票以

兌現日為準) 贈送 1000元全聯禮券，若已領 300元全聯禮券之

會員公司，本會將再增發 700元全聯禮券，逾期繳納不贈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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